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锅炉用醇基燃料储存和供液设施技术要求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锅炉用醇基燃料储存和供液设施的设计及施工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储罐总容积不大于210 m
3
的锅炉用醇基燃料储存和供液设施的设计、施工。工业窑炉

用醇基燃料的储存和供液设施的设计、施工，可参照本标准执行。 

本标准不适用于家庭生活锅炉用醇基燃料设施的设计和安装施工。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50057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GB 50058 爆炸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 

GB 50156 汽车加油加气站设计与施工规范 

GB 50351 储罐区防火堤设计规范   

GB 50493 石油化工可燃气体和有毒气体检测报警设计规范 

GB/T 20801 压力管道规范 工业管道 

AQ 3020 钢制常压储罐 第一部分：储存对水有污染的易燃和不易燃液体的埋地卧式圆筒形单层和

双层储罐  

SH/T 3022 石油化工设备和管道涂料防腐蚀设计规范 

SH/T 3064 石油化工钢制通用阀门选用、检验及验收 

SH/T 3411 石油化工泵用过滤器选用、检验及验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锅炉用醇基燃料  alcohol-based fuel for boilers 

以甲醇为主要组分，混合有多元醇类以及烃类等其他组分调和成的供锅炉燃烧器使用的液体燃料。 

3.2  

高位燃料箱 overhead tank 

用于给锅炉燃烧器自流供应锅炉用醇基燃料的高架设置的小型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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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卸车气体回收系统 vapour recovery system for Alcohol-based fuel unloading process 

公路运输槽车卸车时将锅炉用醇基燃料储罐排出的气体密闭回收至公路运输槽车内的系统。 

3.4  

橇装式供液装置 skid mounted Alcohol-based fuel supply facilities 

将储罐、卸车（供液）泵、高位燃料箱、自动灭火系统以及储罐液位和可燃气体浓度监测等设备集

成装配于一个橇体上的锅炉用醇基燃料供液装置。 

4 基本规定 

4.1 锅炉用醇基燃料储罐的总容积应不大于 210m
3
。锅炉用醇基燃料储罐的总容积大于 90m

3
时，单罐

容积应不大于 50m
3
；锅炉用醇基燃料储罐的总容积小于等于 90m

3
时，单罐容积应不大于 30m

3
。 

4.2 城市建成区埋地锅炉用醇基燃料储罐总容积应不大于 150m
3
，地上设置的锅炉用醇基燃料储罐总容

积应不大于 20m
3
。 

4.3 锅炉用醇基燃料储罐、泵及通气管管口与其它建（构）筑物的防火间距应不小于表 1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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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锅炉用醇基燃料储罐、泵及通气管管口与其它建（构）筑物的防火间距 

单位为米 

建（构）筑物 
埋地储罐 地上储罐、橇装式储罐 泵、储罐 

通气管管口 150＜V≤210m
3
 90＜V≤150m

3
 V≤90m

3
 V＞20m

3
 V≤20m

3
 

重要公共建筑物 35 35 35 50 50 35 

明火地点或散发火花地点 21 17.5 12.5 25 25 12.5 

民用建筑物 

保护类别 

一类保护物 17.5 14 11 20 16 11 

二类保护物 14 11 8.5 16 12 8.5 

三类保护物 11 8.5 7 12 10 7 

甲、乙类物品生产厂房、 库

房和甲、乙类液体储罐 
17.5 15.5 12.5 22 18 12.5 

丙、丁、戊类物品生产厂房、

库房和丙类液体储罐以及单

罐容积不大于 50m
3
的埋地甲、

乙类液体储罐 

12.5 11 10.5 16 15 10.5 

室外变配电站 17.5 15.5 12.5 22 18 12.5 

铁路 15.5 15.5 22 15.5 

城市道路 
快速路、主干路 7 5.5 8 5 

次干路、支路 5.5 5 6 5 

架空通信线 
1倍杆高，且不

应小于 5m 
5 1倍杆高 5 

架空电力

线路 

无绝缘层 

1.5 倍杆（塔）

高，且不应小于

6.5m  

1倍杆(塔)高，

且应不小于

6.5m 

6.5 
1倍杆(塔)高， 

且应不小于 6.5m 
6.5 

有绝缘层 
1倍杆（塔）高，

且不应小于 5m  

0.75 倍杆(塔)

高，且应不小

于 5m 

5 
0.75倍杆(塔)高， 

且应不小于 5m 
5 

注：1 V为储罐总容积，高位燃料箱应符合地上储罐的防火间距要求。 

注：2 与重要公共建筑物的主要出入口（包括铁路、地铁和二级及以上公路的隧道出入口）尚应不小于 50m。 

注：3 “明火地点”为室内外有外露火焰或赤热表面的固定地点(民用建筑内的灶具、电磁炉等除外) ；“散发火花地点”为 

有飞火的烟囱或进行室外砂轮、电焊、气焊、气割等作业的固定地点。 

注：4锅炉用醇基燃料储罐、卸车（供液）泵及通气管管口与锅炉房的防火间距，应按照丁类生产厂房建（构）筑物的防火

间距确定。 

注：5 室外变、配电站指电力系统电压为 35kV～500kV，且每台变压器容量在 10MV•A以上的室外变、配电站，以及工业企业

的变压器总油量大于 5t的室外降压变电站。其他规格的室外变、配电站或变压器应按丙类物品生产厂房确定。 

注：6 表中道路指城市机动车道路。与公路的防火间距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的相关规定执行。 

注：7 与埋地储罐相邻一、二级耐火等级民用建筑物的墙为无门窗洞口的实体墙时，储罐和通气管管口与该民用建筑物的距

离，应不低于本表规定防火间距的 70%，并不得小于 6m。 

注：8 设备或建（构）筑物的计算间距起止点应符合本规范附录 A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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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平面布置 

5.1 锅炉用醇基燃料公路运输槽车停车区应为平坡，卸车作业区内的停车位和道路路面不应采用沥青

路面。 

5.2 锅炉用醇基燃料储罐不应设在室内或地下室内。 

5.3 锅炉用醇基燃料设施、设备及围墙之间的防火间距，应不小于表 2的规定。 

表 2  锅炉用醇基燃料设施、设备及围墙之间的防火间距 

单位为米 

设备名称 储 罐 通气管管口 卸车口 围 墙 

储罐 0.5(0.65) — — 3(4) 

通气管管口 — — 3 3 

卸车口 — 3 — — 

泵 — — — 2 

注 1： 括号内数值为地面或橇装式储罐的防火间距。 

注 2： 围墙指锅炉用醇基燃料设施区域与外部建（构）筑物（不含锅炉房设施）之间的围墙。 

注 3： 表中“—”表示无防火间距要求 
5.4 锅炉房的变、配电间或室外变压器应布置在爆炸危险区域之外，且与爆炸危险区域边界线的距离

应不小于 3m。变、配电间的起算点应为门窗等洞口。 

5.5 锅炉用醇基燃料储存和供液设施与外部建（构）筑物之间，除锅炉房设施外宜设置高度不低于 2.2m

的不燃烧体实体围墙，储罐及工艺设备的爆炸危险区域不应超出围墙。 

6 供液工艺及设施 

6.1 储罐、高位燃料箱 

6.1.1 锅炉用醇基燃料储罐应采用卧式储罐。埋地储罐应采用内钢外玻璃钢双层储罐或双层钢制储罐，

地上储罐应采用双层钢制储罐。 

6.1.2 内钢外玻璃钢双层储罐和双层钢制储罐的内层罐罐体结构设计，应符合 AQ 3020 的有关规定。 

6.1.3 内钢外玻璃钢双层储罐和双层钢制储罐的设计应满足其设置条件下的强度要求，设计压力应不

低于 0.08MPa，罐壁所用钢板的公称厚度，应不小于表 3的规定。 

表 3  钢制储罐的罐体和封头所用钢板的公称厚度 

单位为毫米 

储罐公称直径 

（mm） 

内钢外玻璃钢双层储罐、双层钢制储罐 

内层罐罐体和封头公称厚度 

双层钢制储罐 

外层罐罐体和封头公称厚度 

储罐体 封头 储罐体 封头 

≤1600 5 6 4 5 

1601～2500 6 7 5 6 

2501～3000 7 8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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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 内钢外玻璃钢双层储罐的外层壁厚应不小于 4mm。 

6.1.5 地上设置的储罐四周应设置不燃烧体防火堤。成组布置的储罐之间应设隔堤，并应符合

GB 50351 的有关规定。 

6.1.6 储罐埋地敷设时，罐顶的覆土（沙）厚度应不小于 0.5m。 

6.1.7 双层储罐的结构及检漏要求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内壁与外壁之间应有贯通间隙，并应满足渗漏检测要求； 

b) 储罐内应设渗漏检测立管，检测立管的底部管口应与储罐内、外壁之间的贯通间隙连通； 

c) 应满足人工检测和在线监测要求，并应保证储罐内、外壁任何部位出现渗漏均能被发现。 

6.1.8 当埋地储罐受地下水或雨水作用有上浮的可能时，应采取防止储罐上浮的措施。 

6.1.9 埋地储罐的人孔应设操作井。 

6.1.10 储罐应采取卸液时的防满溢措施。卸液达到储罐容量的 90%时，应能发出高液位报警；卸液达

到储罐容量的 95%时，应能自动停止燃料进罐。高液位报警装置应位于工作人员便于觉察的地点。 

6.1.11 与土壤接触的钢制双层储罐外表面，其防腐设计应符合《石油化工设备和管道涂料防腐蚀设计

规范》 SH/T 3022的有关规定，且防腐等级应不低于加强级。 

6.1.12 高位燃料箱宜布置在储罐附近，与其它建（构）筑物的防火间距，应符合第 4.3条地上储罐的

防火间距要求。 

6.1.13 高位燃料箱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a) 高位燃料箱应为密闭容器，其设计压力和箱体钢板厚度应符合第 6.1.3条的相关规定，通气管

的设置应符合第 6.3.7条的规定； 

b) 应装设液位计，液位监测装置应与供液泵连锁，液位显示应传至便于工作人员观察的地点； 

c) 应设置液体泄漏拦蓄设施； 

d) 底部应装设紧急排放管，排放阀应装设在安全和便于操作的地点，并设置相应的排液存放设施。 

6.2 泵、过滤器 

6.2.1 地上储罐宜采用无泄漏泵卸车，材质应与锅炉用醇基燃料的理化性质相适应。 

6.2.2 卸车（供液）泵宜设置在储罐附近，应采用棚式或露天式设置。 

6.2.3 泵棚或露天设备平台应高于其周围地坪不小于 0.2m，泵及附属工艺设备周围应设防止泄漏燃料

流淌的保护设施。 

6.2.4 卸车泵的进口管道、储罐出液管道上应设置过滤器，地上储罐卸车泵出口管道应设止回阀。 

6.2.5 过滤器的材质应与锅炉用醇基燃料的理化性质相适应，过滤精度应满足泵及燃烧器的工况要求，

并应符合 SH/T 3411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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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工艺管道系统 

6.3.1 锅炉用醇基燃料公路运输槽车卸车必须采用密闭卸液方式。 

6.3.2 公路运输槽车卸车应采用平衡式密闭卸车气体回收系统，并应在靠近快速接头的连接管道上设

置阀门。 

6.3.3 每个储罐的进液管道应设置阀门，罐组卸液接口可共用。卸液接口应装设快速接头及密封盖，

卸液接口及气体回收接口应有明显标识。 

6.3.4 埋地储罐接合管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接合管应为金属材质，进、出液接合管的安装口应设在人孔盖上； 

b) 进液管应伸至储罐内距罐底应不高于 0.1m，进液管的底端应为 45°斜管口或 T形管口； 

c) 储罐内出液管底部应高于罐底 0.15m； 

d) 测量孔应设带锁的测量帽，测量管宜向下伸至距罐底 0.2m 处，并应有管内液位与储罐内液位

相一致的措施。 

6.3.5 地上储罐进、出液管的设置除应符合第 6.3.4条的相关规定外，还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储罐宜采用上部进液方式，采用下部进液时，进液管的高点应高于储罐的最高液位； 

b) 储罐内进液管应设置与最高液位上方气相空间相通的气孔。 

6.3.6 埋地储罐的卸车管道、气体回收管道、储罐通气管横管、燃烧器供液管道均应坡向储罐。液体

管道的坡度应不小于 2‰，气相管道的坡度应不小于 1%。 

6.3.7 储罐通气管管口高出地面的高度应不小于 4m。 

6.3.8 储罐的通气管管口应装设阻火器和呼吸阀，呼吸阀设定的工作压力应保证卸车气体回收系统及

泵正常工作。 

6.3.9 高位燃料箱的通气管应与储罐气相空间连通。 

6.3.10 公路运输槽车卸车使用的卸液、气体回收连通软管，应采用导静电耐锅炉用醇基燃料腐蚀的软

管。 

6.3.11 锅炉用醇基燃料工艺设备区域至锅炉燃烧器之间的供液主管道和回液管道应埋地敷设。 

6.3.12 锅炉房的供液管道宜采用单根主管道，锅炉常年不间断运行时宜采用双根主管道，回液管道应

采用单根管道。采用双根主管道时，单根管道的流量应满足各燃烧器最大计算消耗量和回液量之和的

75%。 

6.3.13 锅炉燃烧器的回液管道应与泵入口管道或储罐、高位燃料箱连通。 

6.3.14 锅炉用醇基燃料管道应采用金属管道，并应按照 GB/T 20801的相关规定进行设计。 

6.3.15 工艺管道之间及管道与管件之间应采用焊接连接，管道与设备、阀门、仪表之间宜采用法兰连

接，采用螺纹连接时应保证连接强度和严密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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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6 埋地工艺管道的埋设深度应不小于 0.4m。敷设在混凝土场地或道路下的管道，管顶低于混凝

土层下表面应不小于 0.2m。管道周围应回填不小于 0.1m厚的中性沙子或细土。 

6.3.17 工艺管道采用管沟敷设时，管沟必须用中性沙子或细土填满、填实。 

6.3.18 工艺管道不应穿过或跨越与锅炉房无直接关系的建（构）筑物；与管沟、电缆沟和排水沟相交

叉时，应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 

6.3.19 埋地锅炉用醇基燃料工艺管道，宜采用防渗漏措施的双层管道。双层管道的设计，应符合下列

规定： 

a) 采用双层钢质管道时，外层管的壁厚应不小于 5mm； 

b) 双层管道的内层管与外层管之间的缝隙应贯通，并应在最低点设检漏点； 

c) 双层管道坡向检漏点的坡度，应不小于 5‰； 

d) 管道系统的渗漏检测可采用在线监测或其它检漏方式。 

6.3.20 埋地钢质管道外表面的防腐设计，应符合 SH/T 3022的有关规定。 

6.3.21 阀门的选用应符合 SH/T 3064的有关规定。 

7 橇装式供液装置 

7.1 橇装式供液装置应露天设置，储罐、通气管管口、泵及卸车口与周围建（构）筑物的防火间距应

符合第 4.3条的规定。 

7.2 储罐应采用双层钢制储罐，容积应不大于 50m
3
，储罐内应设隔仓，隔仓的容积应不大于 25m

3
。 

7.3 设在城市建成区的橇装式供液装置的储罐容积应不大于 20m
3
，储罐内隔仓的容积应不大于 10m

3
。 

7.4 储罐必须具有防火、防爆性能，储罐应能在 90%装载量时承受 1h标准可燃液体火的作用而不发生

泄漏、失效及泄压功能受阻等现象。储罐的防火、防爆性能应通过国家有关机构的检测认证。 

7.5 内罐与外罐之间的空间应采用检测仪器或其它装置进行渗漏监测，并应保证内罐与外罐任何部位

出现渗漏时均能被发现。 

7.6 储罐应设置带有高液位报警功能的液位计，当液体达到储罐容积的 90%时报警，达到储罐容积的

95%时应能自动关闭进液阀。 

7.7 储罐应设紧急泄压装置，当储罐内压力大于其设计压力的 90%时，应能自动开启泄压。 

7.8 储罐应设防晒罩棚或采取隔热措施。 

7.9 储罐进、出液管的设计应符合第 6.3.5条的规定，并应设置高温自动紧急切断阀，当环境温度达

到 75℃时，应能自动关闭。 

7.10 储罐罐前阀门、泵等工艺设备集中位置应设自动灭火器，启动温度应不高于 95℃。 

7.11 储罐应设置锅炉用醇基燃料泄漏拦蓄围堰，其有效容积应不小于储罐的容积。围堰应采用不燃烧

材料制造，并应耐锅炉用醇基燃料腐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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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 公路运输槽车卸车作业应设置卸车气体回收系统。 

8 消防设施、排水 

8.1 灭火器材配置 

8.1.1 埋地储罐应配置 1台不小于 35kg推车式干粉灭火器，地上储罐应配置 2台不小于 35kg推车式

干粉灭火器。 

8.1.2 公路运输槽车卸车作业和泵机组工艺设备区，应配置不少于 2 具 4kg 手提式干粉灭火器，并应

配置灭火毯 2块、沙子 2m
3
。 

8.2 排水系统 

8.2.1 地面雨水不应采用暗沟排水，可散流或明沟排出。 

8.2.2 清洗储罐及维修工艺设备的污水、残液应集中收集处理。 

9 电气、报警和紧急切断系统 

9.1 供配电 

9.1.1 设备动力系统和监控系统供电，宜采用锅炉房配电间统一供电方式。 

9.1.2 室外供电线路应采用电缆直埋敷设。电缆穿越车行道部分，应穿钢管保护。 

9.1.3 采用电缆沟敷设电缆时，电缆沟内必须充沙填实。电缆不得与锅炉用醇基燃料管道以及热力管

道敷设在同一沟内。 

9.1.4 爆炸危险区域内的电气设备选型和电力、仪表等线路敷设，应符合 GB 50058的有关规定。 

9.2 防雷、防静电 

9.2.1 锅炉用醇基燃料储罐、高位燃料箱必须进行防雷接地，接地点应不少于两处。 

9.2.2 防雷接地、防静电接地、电气设备的工作接地、保护接地等宜共用接地装置，其接地电阻值应

不大于 4Ω。 

9.2.3 电缆金属外皮两端和保护钢管两端均应接地。 

9.2.4 泵棚等建筑物需要防直击雷时，应采用避雷带（网）保护，并应符合 GB 50057的相关规定。 

9.2.5 公路运输槽车卸车场地应设卸车时用的防静电接地装置，防静电接地装置应具有跨接线检测及

接地状态监视和报警功能。 

9.2.6 爆炸危险区域内工艺管道上的法兰、胶管两端等连接处，应采用金属线（板）跨接。当法兰的

连接螺栓不少于 5根时，在非腐蚀环境下可不跨接。 

9.2.7 公路运输槽车卸车用的软管、气体回收软管与两端接头，应保证可靠的电气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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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8 公路运输槽车卸车场地内防静电跨接连接卡与槽车连接的位置，不应设置在爆炸危险 1区。 

9.3 报警、紧急切断系统 

9.3.1 储罐、高位燃料箱、卸车作业区以及其它可能发生泄露的工艺设备区域，应设置可燃气体检测

器。报警信号应发送至现场报警器和有人员值守的场所进行声光报警。 

9.3.2 可燃气体检测器的设置、选型和报警浓度值的确定，应符合 GB 50493的有关规定。 

9.3.3 报警系统应配有不间断电源。 

9.3.4 应设置紧急切断系统，该系统应能在事故状态下迅速切断卸车泵、供液泵的电源和关闭锅炉燃

烧器供液管道的阀门。 

9.3.5 紧急切断系统应具备手动远程控制功能，并应至少在下列位置设置启动开关： 

a) 距卸车点 5m以内。 

b) 醇基燃料储罐附近现场人员易接近的位置。 

c) 控制室或值班室内。 

9.3.6 紧急切断系统应只能手动复位。 

10 工程设计、施工 

10.1 承担锅炉用醇基燃料储存和供液设施的设计、施工单位应具有相应资质。 

10.2 锅炉用醇基燃料储存和供液设施的土建、工艺、电气、仪表的施工及验收，应符合 GB 50156的

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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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计算间距的起止点 

A.1 平面布置的防火间距起止点，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储罐—储罐外壁。 

b) 管道—管道中心线。 

c) 设备—外缘。 

d) 卸车口—接卸公路槽车的固定接头。 

e) 建（构）筑物—外墙轴线。 

f) 地下建（构）筑物—出入口、通气口、采光窗等对外开口。 

g) 埋地电力、通信电缆—电缆中心线。 

h) 架空电力、通信线路—线路中心线。 

i) 架空电力、通信和通信发射塔高度—线杆和通信发射塔所在地面至杆顶或塔顶的高度。 

j) 城市道路—路面边缘。 

k) 公路—公路用地外缘 

l) 铁路—铁路中心线。 

本规范中防火间距未特殊说明时，均指平面投影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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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爆炸危险区域的等级划分 

B.1 爆炸危险区域的等级定义，应符合GB 50058的有关规定。 

B.2 锅炉用醇基燃料储存和供液设施的爆炸危险区域内地坪以下的坑或沟应划为 1区。 

B.3 埋地卧式锅炉用醇基燃料储罐爆炸危险区域划分（图 B.1），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储罐内液体表面以上的空间应划分为 0区。 

b) 人孔（阀）井内部空间、以通气管管口为中心，半径为 0.75m的球形空间和以密闭卸液口为中

心，半径为 0.5m 的球形空间，应划分为 1区。 

c) 距人孔（阀）井外边缘 1.5m以内，自地面算起 1m高的圆柱形空间、以通气管管口为中心，半

径为 2m的球形空间和以密闭卸液口为中心，半径为 1.5m的球形并延至地面的空间，应划分为

2区。 

注：卸车采用气体回收系统。 

 

说明： 

 

           0 区； 

 

1 区； 

 

2 区。 

图 B.1  埋地卧式锅炉用醇基燃料储罐爆炸危险区域划分  

B.4 锅炉用醇基燃料地上储罐、公路运输槽车和密闭卸液口的爆炸危险区域划分（图 B.2），应符合下

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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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地上储罐和公路运输槽车内部的液体表面以上空间应划分为 0区。 

b) 以通气口为中心，半径为 1.5m的球形空间和以密闭卸液口为中心，半径为 0.5m 的球形空间，

应划分为 1区。 

c) 以通气口为中心，半径为 3m 的球形并延至地面的空间和以密闭卸液口为中心，半径为 1.5m

的球形并延至地面的空间，应划分为 2区。 

 

 

说明： 

 

           0 区； 

 

1 区； 

 

2 区。 

图 B.2  锅炉用醇基燃料地上储罐、公路运输槽车和密闭卸液口爆炸危险区域划分 

B.5 泵棚、露天泵和配管的阀门、法兰等为释放源的爆炸危险区域划分（图 B.3）。以释放源为中心，

半径 1m的球形空间和自地面算起高为 0.6m，半径为 3m的圆柱体的范围划分为 2区（输送泵工作压力≤

1.6MPa）。 

 

说明： 

a 

2 区 

      b 

图 B.3  泵棚、露天泵和配管的阀门、法兰等为释放源的爆炸危险区域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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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附 录 C 

（规范性附录） 

民用建筑物保护类别划分 

C.1 重要公共建筑物，应包括下列内容：  

a)  地市级及以上的党政机关办公楼。 

b)  设计使用人数或座位数超过 1500 人（座）的体育馆、会堂、影剧院、娱乐场所、车站、证券

交易所等人员密集的公共室内场所。 

c)  藏书量超过 50 万册的图书馆；地市级及以上的文物古迹、博物馆、展览馆、档案馆等建筑物。 

d)  省级及以上的银行等金融机构办公楼，省级及以上的广播电视建筑。 

e)  设计使用人数超过 5000 人的露天体育场、露天游泳场和其他露天公众聚会娱乐场所。 

f)  使用人数超过 500 人的中小学校及其他未成年人学校；使用人数超过 200 人的幼儿园、托儿

所、残障人员康复设施；150 张床位及以上的养老院、医院的门诊楼和住院楼。这些设施有围墙

者，从围墙中心线算起；无围墙者，从最近的建筑物算起。 

g)  总建筑面积超过 20000m
2 的商店（商场）建筑，商业营业场所的建筑面积超过 15000m

2 的综

合楼。 

h)  地铁出入口、隧道出入口。 

C.2 除重要公共建筑物以外的下列建筑物，应划分为一类民用建筑保护物： 

a)  县级党政机关办公楼。 

b)  设计使用人数或座位数超过 800 人（座）的体育馆、会堂、会议中心、电影院、剧场、室内娱

乐场所、车站和客运站等公共室内场所。 

c)  文物古迹、博物馆、展览馆、档案馆和藏书量超过 10 万册的图书馆等建筑物。 

d)  分行级的银行等金融机构办公楼。 

e)  设计使用人数超过 2000 人的露天体育场、露天游泳场和其他露天公众聚会娱乐场所。 

f)  中小学校、幼儿园、托儿所、残障人员康复设施、养老院、医院的门诊楼和住院楼等建筑物。

这些设施有围墙者，从围墙中心线算起；无围墙者，从最近的建筑物算起。 

g)  总建筑面积超过 6000m
2 的商店（商场）、商业营业场所的建筑面积超过 4000m

2 的综合楼、证

券交易所；总建筑面积超过 2000m
2 的地下商店（商业街）以及总建筑面积超过 10000m

2 的菜市

场等商业营业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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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总建筑面积超过 10000m
2 的办公楼、写字楼等办公建筑。 

i)  总建筑面积超过 10000m
2 的居住建筑。 

j)  总建筑面积超过 15000m
2 的其他建筑。 

C.3 除重要公共建筑物和一类民用建筑保护物以外，下列建筑物应为二类民用建筑保护物： 

a)  体育馆、会堂、电影院、剧场、室内娱乐场所、车站、客运站、体育场、露天游泳场和其他露

天娱乐场所等室内外公众聚会场所。 

b)  地下商店（商业街）；总建筑面积超过 3000m
2 的商店（商场）、商业营业场所的建筑面积超过

2000m
2 的综合楼；总建筑面积超过 3000m

2 的菜市场等商业营业场所。 

c)  支行级的银行等金融机构办公楼。 

d)  总建筑面积超过 5000m
2 的办公楼、写字楼等办公类建筑物。 

e)  总建筑面积超过 5000m
2 的居住建筑。 

f)  总建筑面积超过 7500m
2 的其他建筑物。 

g)  车位超过 100 个的汽车库和车位超过 200 个的停车场。 

h)  城市主干道的桥梁、高架路等。 

C.4 除重要公共建筑物、一类和二类民用建筑保护物以外的建筑物，应为三类民用建筑保护物，包括

通信发射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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